
案情回顾
前不久， 丰台居民任先生焦

急万分地来到花乡司法所咨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2012年元
月， 任先生看中了房山某小区的
一套商品房， 价值50余万元， 当
日便与北京市某开发商签订了房
屋认购书 ， 并交纳了定金15万
元。 两日后， 任先生与开发商签
订了正式的 《北京市商品房预售
合同》， 合同约定2015年5月30日
交付房屋。 任先生于2012年2月
向某银行房山支行申请了住房按
揭贷款。 很快， 银行将任先生的
贷款打入开发商账户。

交房的日子， 任先生满怀欣
喜地去收房， 这时才发现还有工
人在里边施工， 入住似乎是遥遥
无期的事。 开发商以种种理由推
迟交房日期， 时间已经过去快半
年了， 任先生想咨询， 如何向开
发商主张赔偿。

法律点评
花乡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发

现， 任先生签订的 《北京商品房
预售合同》， 合同约定： “出卖
人应当在2015年5月30日前向买
受人交付该商品房”。 “除不可
抗力外， 出卖人未按照第十一条
的期限和条件将该商品房交付买
受人的， 按照下列第1种方式处
理： 1、 按照逾期时间， 分别处
理： 逾期超过30日后， 买受人有
权退房。 买受人退房的， 出卖人
应当自退房通知送达之日起30日
内退还全部已付款， 并按照买受
人全部已付款的2％向买受人支
付违约金”。

根据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 第三十条规定： “房地产开
发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 将符
合交付使用条件的商品房按期交
付给买受人。 未能按期交付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 《担保法》 第八十九条规
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
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债
务人履行债务后， 定金应当抵作
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 无权要求
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
行约定的债务的， 应当双倍返还
定金”。 第九十条： “定金应当
以书面形式约定。 当事人在定金
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
限。 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
日起生效”。 第九十一条： “定
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 但不得
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
十”。

本案中， 任先生与开发商签
订的认购书中约定了15万的定
金 ， 因超过主合同20％， 因此 ，
可以主张10万元的双倍赔偿； 任
先生选择退房， 开发商要退还全
部房款， 并承担任先生贷款所产
生的相关费用。

工亡者劳动关系获确认 家属索赔百万

超速行车酿事故
大巴车毁司机亡

罗辉于2012年4月入职 ， 在
北京昌途旅游公司当司机。 两年
多来， 双方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 仅按口头约定的每月平均工
资5000元来执行。 当时， 38岁的
罗辉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 与公
司领导同事相处得很融洽， 时不
时地加个班、 替人跑趟车， 他从
来不索要加班费或经济补偿等费
用。

一次， 因开车外出安全风险
较大的缘故， 他向自己的直接领
导田副经理说起缴纳社会保险这
件事， 田副经理说： “大家都没
缴， 你也别搞特殊。 公司不是给
你交过商业保险吗？ 出了事由它
兜着。 以后， 你不要说这些不吉
利的事了。” 于是， 罗辉此后再
也没提及过此事。

2014年4月25日13时许 ， 他
驾驶一辆载满游客的旅游大巴沿
津滨高速公路由西向东行驶， 当
行至19.3公里处时与在第一车道
内进行施工作业的重型专项作业
车追尾。 此次事故当场造成罗辉
和车内3名旅客死亡， 另有13名
旅客受伤。

交警部门认定， 罗辉因超速
驾驶承担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专项作业司机因未放置危险警示
标志承担次要责任。

交警笔录记在案
公司却称无此人

发生事故时 ， 罗辉尚未成
家。 出事后， 他62岁的母亲王女
士为他张罗后事。 由于不服交警
部门的认定结论， 王女士首先就
该事故认定结论提出了申请， 然
而 ， 行政复议结果维持了原结
论。

从交警部门给出的认定结论
看， 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为北京赛
迪汽车服务公司， 该旅游客车是
昌途公司租用的， 罗辉为旅游客
车的司机。

“老年丧子、 白发人送黑发
人， 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 为了
孩子的清白 ， 我什么都豁出去
了。” 王女士表示， “交警部门
的结论成了定论， 我不计较了。
但是， 我儿子属于履行工作职责
过程中发生的伤亡， 公司应该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可公司始终
不提这个茬儿！”

王女士说， “公司应当向我
支付罗辉的丧葬费、 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和我今后生活的抚恤金。
田副经理一听这话 ， 马上变了
脸， 不再理睬我这个老太太了。”

“公司不支付赔偿金 ， 我也
没办法。” 王女士说， 听说要打
官司才能讨回这些赔偿， 她就打
听到致诚公益， 张志友律师受指
派为王女士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为证明罗辉与旅游公司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张律师与处理本
次事故的天津交警部门取得联
系。 交警部门称， 出事后旅游公
司曾指派公司主管业务的田副经
理全权处理此事， 并向交警部门
出具了委托书。 据此， 在交警部
门的调查笔录中， 才有了 “罗辉
系旅游公司司机” 的内容。

按照常理， 持有这些材料足
以确认罗辉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 且罗辉之死属于工亡， 但
公司否认本单位有罗辉这个人，
更不存在劳动关系。 如此一来，
罗辉本应顺理成章的工亡认定，
也不得不搁浅。

葬礼视频发了言
出庭作证却撒谎

“罗辉刚发生事故时 ， 我对
公司工作人员的一系列做法还很
认同， 觉得他们有人情味。 自从
谈到赔偿这件事后， 变得连一点
儿人性都没有了。” 王女士说。

张律师说， 他和王女士携带
交警部门提供公司委托书、 交警
的现场调查笔录， 向工伤认定部
门申请为罗辉做工亡认定， 该部
门认为， 仅凭这两项证据无法证
明罗辉与旅游公司系劳动关系，
要求进一步向仲裁委申请确认劳

动关系， 待确认劳动关系后再进
行工亡认定。

为了认定工亡， 张律师起草
了仲裁申请书， 以王女士为申请
人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
确认罗辉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王女士提供的证据有天津交
警部门出具的、 旅游公司委托田
某处理事故的委托书， 以及田某
在交警部门所做的调查笔录。

庭审中， 旅游公司首先否认
发生事故的大巴车上的旅客是由
本公司组织的， 又否认曾委派田
某处理过该交通事故。 公司为了
进一步否认与罗辉存在劳动关
系， 向仲裁委提交了本公司的考
勤表和工资表， 这些考勤表和工
资表中没有罗辉的任何信息。

张律师对考勤表的真实性不
认可， 但是根据王女士提供的信
息发现， 在考勤表中出现的公司
导游王某和公司副经理颉某曾代
表公司出现在罗辉的葬礼上并发
了言。 张律师向仲裁委提交了该
葬礼上的视频， 以进一步证明罗
辉与旅游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针对律师的观点辩论意见 ，
公司向仲裁委申请让3名相关证
人出庭作证， 仲裁委予以准许。
出庭后， 第一位证人田某否认交
警部门的委托书和笔录， 认为自
己所做的供述并非真实意思表
示。 张律师对此不予认可， 提出
加盖公司公章的委托书怎么有假
呢？ 如果公司不承认是其单位的
公章， 张律师申请做司法鉴定。
对于田某所说， 面对事故处理交
警的表述非真实意思表示， 张律
师提出可申请天津交警部门出庭
作证。 而公司拒绝做鉴定， 并不
申请交警作证。

其他两名证人， 即葬礼出现
的导游王某和副经理颉某一开始
否认自己系公司的员工， 并表示
当时在葬礼的发言不是代表公司
讲话。 张律师提出： 既然你们不
是公司员工， 为何公司自己提交
的工资表中有你们二人的名字？
对此 ， 这两人不能做出合理解
释， 公司也未发表质证意见。

裁决生效可认工伤
亲属提索赔109万

鉴于公司和公司申请出庭作
证的3名证人， 即田副经理、 导
游等人的证言自相矛盾， 且不能
作出合理解释， 11月30日， 仲裁
委裁决确认了罗辉与旅游公司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我再等几天， 如果公司在
收到裁决15日内未向法院提出诉
讼， 裁决书就发生法律效力。 到
那时， 我就拿上裁决书去工伤科
申请认定罗辉因工死亡。” 王女
士说， 尽管公司此时可以依法继
续走法律程序， 甚至以后对工伤
认定结果提起行政复议乃至司法
诉讼 ， 但它拖延的结果只是时
间， 不可能毁灭罗辉与其存在劳
动关系的证据。

待有了工亡认定结论， 王女
士说， 她将向公司索赔109.93万
元。 她提出此要求的法律依据是
《工伤保险条例》 第37条的规定。
该规定的内容是：职工因工死亡，
其直系亲属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
领取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
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其中丧葬
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其中，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倍，即26955元×20＝53.91万元。丧
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即5793元
×6＝34758元。

律师指出， 关于供养亲属抚
恤金， 由于 《工伤保险条例》 规
定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
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
要生活来源 、 无劳动能力的亲
属 ， 不便于操作 。 在王女士年
迈， 无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也可
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 第28条规定进行处
理。 即王女士可以享受20年的受
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性支出 ， 即26275元×
20＝52.55万元。

【法律咨询台】

开发商延迟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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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本报记者 刘欣欣
罗辉因车祸死亡后， 他的母亲王女士非常伤

心。 由于罗辉系因工死亡， 他生前所在公司理应
承担100多万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丧葬费、 供
养亲属抚恤金等经济赔偿。 然而， 为了规避责
任， 该公司干脆来了个一问三不知， 不承认他是
公司的员工， 不支付任何费用。

王女士该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寻求救济？ 按照
法律规定， 王女士要想获得罗辉死亡经济赔偿，
首先要确认罗辉属于因工死亡， 而要确定因工死
亡需认定罗辉属于工伤。 而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
是： 罗辉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然而， 因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事情
变得异常复杂。 如今，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 在
致诚公益律师张志友的援助下， 仲裁委终于在11
月30日裁决罗辉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接下来
是认定工伤， 确定赔偿标准和数额。” 王女士表
示， “如果公司胡搅蛮缠继续在法律上打转转，
还会在程序上耽误一些时间。 不过， 公司出钱赔
偿已成了铁定的事实， 我不怕它耗时间！”

我不认
识死者

葬礼视频露真相 公司撒谎被揭穿


